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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嘉实致兴定期纯债债券基金

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致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致兴定期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67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

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崔思维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

基金经理姓名

赵国英、王立芹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崔思维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23-5-15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

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19� � � � �证券简称：中原传媒 公告编号：2023-028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6:00-17:20参加在全

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传递价值” 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国林先

生、财务总监吴东升先生，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06� � � � � � �证券简称：*ST银河 公告编号：2023-044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听证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已按照深交所要求提交听证申请，如公司未按期参加听证，将被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或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交所最终仍作出终止上市的决

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一、提交听证申请的背景及情况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2.53亿元且公司2022年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股票

终止上市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

停牌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公司于

2023年5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出的《事先告

知书》（公司部函〔2023〕第163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6日披

露的《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暨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公司已在申请听证的期限内向深交所提交了听证申请，如公司未按期参

加听证，将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或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交所最终仍作出终

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风险。

二、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期限内提交书面陈述及申辩等材料。

三、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申请听证的期限内向深交所提交了听证申请，如公司未按期参

加听证，将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或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交所最终仍作出终

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5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3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3年3月27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人数：214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数量：2,364.545万股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2.57元/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3年5月16日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中国有

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

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15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2023年3月9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转

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3】64号），国务院国资委

原则同意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2023年3月10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023年2月27日至2023年3月8日期间，公司通过内

部OA系统等方式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2023年3月8日公示期满，公司收

到反映本次拟激励的一名对象的相关问题， 公司监事会就异议所涉及激励对

象进行了核查，并且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经综合考虑，被反映人后未参与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2023年3月17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全权办理与实施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全部事项，

包括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等。 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3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

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本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3年3月27日

（二）首次授予登记人数：214人

（三）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数量：2,364.545万股

（四）首次授予价格：2.57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六）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权益数

量（万股）

占首次授予

总量的比例

占本次激励

计划公告时

股本总额的

比例

秦军满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2.52 0.95% 0.01%

马引代

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

20.33 0.86% 0.01%

侍璐璐 副总经理 20.33 0.86% 0.01%

刘建辉 副总经理 20.33 0.86% 0.01%

赵保具 副总经理 20.33 0.86% 0.01%

朱国祥 总法律顾问 20.33 0.86% 0.01%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208人） 2,240.375 94.75% 1.14%

合计（214人） 2,364.545 100.00% 1.20%

注：1、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外部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所造成；

4、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授予价值按照不高于授

予时薪酬总水平（含权益授予价值）的40%确定。

（七）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在限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

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票将一并回购注销。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

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

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激励对象对应解除限售期内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递延至以

后年度进行解除限售。

（八）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3-2025年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

度进行业绩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

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

目标如下：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条件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1）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13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

平；

（2）2023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3.50%， 且不低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3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4.9次。

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1）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80%，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

平；

（2）2024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3.75%， 且不低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4.95次。

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1）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60%，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

平；

（2）2025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4.00%， 且不低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5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5次。

注：（1）“净利润”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是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发行股份融资、发行股份收购

资产、可转债转股等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利润不列入

考核计算范围。

（3）上述同行业平均水平是指，证监会行业分类“采矿业-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 和“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对应年度业绩指标的平均值。

若限制性股票某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则所有激励

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

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孰低值。

2、激励对象层面的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

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B、C和D四个档次。 届

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解

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考评结果 A B C D

解除限售比例 1.0 0.7 0

在完成公司业绩考核的前提下， 激励对象各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量=个人当年计划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

售比例。

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

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

场价格的孰低值。

三、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2023年3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3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1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3月27

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17名激励对象授予2,383.4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2.57元/股。

鉴于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后，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

程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合计18.892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申请办理授予登记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2,364.545万股，涉及激励对象214人。

除上述调整外，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与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及公示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情况一致。

四、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是否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以及是否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说明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五、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

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登记日前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及公司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的情况。

六、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27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3]000225号验资报告：经我们审验，截至2023年4月26日止，贵公司已收

到214名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60,768,806.50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23,645,45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人民币37,123,

356.50元。

七、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3月27日，上市日期（登

记完成日）为2023年5月16日。

八、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数量（股）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49,330.00 0.003%

23,645,

450.00

23,694,

780.00

1.189%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1,969,329,

094.00

99.997

%

1,969,329,

094.00

98.811

%

三、股份总

数

1,969,378,

424.00

100.00

0%

23,645,

450.00

1,993,023,

874.00

100.00

0%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

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九、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 按最新股本1,993,023,874股

摊薄计算，公司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0.0736元/股。

十、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

的每股股份支付费用。 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的

比例进行分期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3月27日， 根据首次授

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经测算，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合计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股票数

量（万股）

总费用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364.545 7,069.99 1,908.90 2,545.20 1,670.29 795.37 150.24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

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相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实施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十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十二、备查文件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3]000225号）；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000400 许继电气 A10

000426 兴业矿业 B008

000538 云南白药 B007

000540 ST中天 A15

000567 海德股份 B009

000584 ST工智 A13

000620 ST新联 A15

000671 ST阳光城 B002

000686 东北证券 B007

000719 中原传媒 B001

000758 中色股份 B001

000800 一汽解放 B006

000806 ST银河 B001

000892 欢瑞世纪 B003

000911 南宁糖业 B005

000949 新乡化纤 B003

000961 中南建设 B004

000976 ST华铁 A16

001206 依依股份 B010

001267 汇绿生态 B010

001282 三联锻造 A07

001380 华纬科技 A12

002047 宝鹰股份 B008

002051 中工国际 B009

002066 瑞泰科技 B009

002118 ST紫鑫 A07

002120 韵达股份 B011

002179 中航光电 B011

002237 恒邦股份 B011

002480 新筑股份 A14

002497 雅化集团 B011

002502 ST鼎龙 A16

002503 ST搜特 B007

002518 科士达 A07

002586 *ST围海 B005

002589 瑞康医药 B011

002705 新宝股份 B003

002716 金贵银业 A13

002743 富煌钢构 A13

002812 恩捷股份 A15

002815 崇达技术 B007

002969 嘉美包装 B003

002993 奥海科技 B010

002995 天地在线 A07

003015 日久光电 B007

003022 联泓新科 B009

003040 楚天龙 B002

301252 同星科技 A01

301305 朗坤环境 A11

301337 亚华电子 A07

301399 英特科技 A12

600066 宇通客车 B008

600109 国金证券 B009

600166 福田汽车 A15

600507 方大特钢 B009

600522 中天科技 B010

600648 外高桥 B006

600697 欧亚集团 B005

600903 贵州燃气 B006

601828 美凯龙 A13

601916 浙商银行 B006

603102 百合股份 A14

603129 春风动力 A12

603161 科华控股 A15

603214 爱婴室 A16

603261 立航科技 B003

603307 扬州金泉 A14

603519 立霸股份 A12

603773 沃格光电 A11

603856 东宏股份 A14

605169 洪通燃气 B006

605366 宏柏新材 B005

688078 龙软科技 A16

688146 中船特气 A13

688213 思特威 A12

688355 明志科技 B008

688458 美芯晟 A11

688512 慧智微 A12

688551 科威尔 A16

688562 航天软件 A07

688626 翔宇医疗 B003

688679 通源环境 A11

688772 珠海冠宇 A14

688800 瑞可达 B008

688819 天能股份 A12

易方达中证芯片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A09

南方津享稳健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安信基金 B002

博时基金 B009

宝盈基金 B007

广发基金 B010

国联安基金 A16

国投瑞银基金 B011

华安基金 B002

海富通基金 B011

宏利基金 A10

华夏基金 A14

嘉实基金 B001

景顺长城基金 A13

建信基金 B007

金鹰基金 B00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B005

诺安基金 A13

南方基金 B003

农银汇理基金 J01

鹏华基金 A15

前海开源基金 A15

融通基金 A1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003

易方达基金 A16

招商基金 B005

中信建投基金 B011

中银基金 A10

中邮创业基金 A14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A16

新相微 A06


